
製表日期：111年01月14日表21-3-1(108年度)綜稅各類所得件數百分比10分位申報統計表
單位：%

納稅單位
合　　計 營利所得 執行業務

所得 薪資所得 利息所得 租賃及權
利金

財產交易
所得

機會中獎
所得 股利所得 退職所得 其他所得 稿費所得

申報大於歸戶所得戶數
外縣市

各類所得

本縣市

歸戶所得來源

分位別

第1分位 100.00 62.8337.170.600.593.070.0147.740.890.180.9915.0626.652.322.48638783

第2分位 100.00 60.3939.610.740.363.780.0147.541.120.231.5715.8724.692.202.63638783

第3分位 100.00 60.1339.870.740.335.060.0145.891.690.221.8015.8724.872.042.23638783

第4分位 100.00 60.2339.770.650.335.650.0145.282.030.221.8516.4224.251.912.04638783

第5分位 100.00 60.7039.300.630.315.720.0145.602.060.221.9117.0223.451.801.90638783

第6分位 100.00 61.5338.470.670.315.630.0146.862.050.221.9617.4822.001.711.76638782

第7分位 100.00 62.3837.620.700.355.400.0248.462.020.232.0218.1520.131.631.60638782

第8分位 100.00 63.1236.880.750.395.150.0250.291.910.242.0618.7618.241.511.43638782

第9分位 100.00 63.9736.030.840.564.860.0351.831.840.242.1319.3516.561.371.21638782

第10分位 100.00 63.3536.651.241.354.100.0452.261.650.282.6220.7014.951.140.91638782

合    計 100.00 62.3837.620.760.624.830.0249.301.780.242.0718.3419.661.591.566387825

一、說明：本表表示各類所得件數占總件數之分配表。
二、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。
三、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
　　為準。


